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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盟采取国家间合作与协商来防止冲突的决策制度。理论上，这种决策模式只有在某些合作

收益大于单方面行动成本的政策领域才会产生共同政策，但缺乏纯粹的区域层面上的有效运作；实践上，

即使在共同利益较多的经济和安全领域，阿盟一体化也只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徘徊，仅能达成各国有限

的、最低的共同愿望。本文用制度主义和一体化理论来透视阿盟决策制度的本质功能及其对阿拉伯一体

化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未来的阿盟选择何种决策制度决定着其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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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框架下的泛阿拉伯一体化已推行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

安全和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过不遗余力的努力。但从结果来看，阿拉伯一体化的程度较低是不容

否认的事实。
[1]8-25

对于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大多学者归结为政治、经济、国家利益、大国干涉

等因素，但却忽视了阿盟决策制度在阿拉伯一体化进程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和影响。 

众所周知，制度构建渗透在区域一体化的整个进程中，每项制度的设计和出台彰都显出其必

要性和重要性，而在所有制度安排中决策制度至关重要。一套成熟的决策制度不仅能促使参与一

体化的各行为体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适时、合理、有效的运作和互动，而且能反作用于各参

与行为体并反映出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以及一体化程度的真实水平。因此，制度主义学者普遍

认为，一体化进展的顺利与否和水平高低取决于决策制度的必备功能，即制度的“转换”作用，

将“各异意见”转化成“共同意志”和一体化组织能在某些政策领域中履行相应功能的作用，如

论坛、独立行为体、代理人等。
[2]94-95 

战后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和东盟的实践不仅验证了上述一体化决策制度理论功能的必要

性，而且提出了其他条件，即无论一体化组织被要求承载何种功能，在区域层面其决策制度必须

满足三个要求：其一，能承担利益调解的任务，将成员国或次国家层面的利益整合成区域性政策；

其二，必须有效率，组成这个制度的各机构必须责任明确；其三，必须有执行政策的能力。
[3]23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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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阿盟决策制度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它是否具备上述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提出

的功能要求？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并拟以上述理论依据和实践结论为标准来透视阿盟决策制度

的本质功能，通过两个案例分析其在推进阿拉伯一体化进程中的现实作用和影响，从而对阿盟框

架下的阿拉伯一体化趋向作理性判断。 

 

一、阿盟决策制度的本质功能分析 
 
国际组织的决策制度主要体现在投票权分配制度和表决权集中制度上，具体包括该组织设置的

机构及其权限和职能分配。
[4]
就阿盟来说，各职能机构主要有首脑会议、理事会、常委会、秘书处、

（非）正式制度化的专项部长会议、阿拉伯（过渡）议会等，主要职能和权限如下：首脑会议每年

3 月份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两次正式会议之间可安排非正式会议或特别会议。首脑会议制度的安

排与实践表明：它为成员国首脑提供了一个论坛，负责确定一些原则、方针或指导路线；它也可以

做出重要决定，如有关重大问题的理事会决议由它最后批准，但首脑会议并不直接卷入具体政策的

制定。理事会和常委会是具体事务的决策中枢机构。前者享有阿盟事务的理论上的决策权
[5]8

，后者

主要负责各种纲领性文件的讨论与起草。防御理事会和经济社会理事会设立之后，表明军事和经济

合作在阿拉伯一体化进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它们和理事会分享权力，负责拟订计划和监督计划在

各个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内的实施，在理事会授权下，它们能对某些草案计划享有相对的最终决策

权，但无绝对的独立决策权。这说明，它们在政策决定方面的职权还不明确或只是附属性的。秘书

处作为阿盟的行政和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处理阿盟内部的一些程序性组织工作、接待工作以及实施

理事会决议的相关协调工作。12 个部长理事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各自领域的相关问题，并把最

后达成的共识提交给秘书处和理事会，部长理事会的功能是为各个合作领域提供经常性的交流场所

和论坛之地。 

阿盟上述权力结构显示，首脑会议提供宏观指导，理事会及委员会负责具体的政策框架设计，

部长理事会负责征询意见，这种貌似在区域层面设立执行政策的机构，由于采取“全体一致原则”

和“国内法原则”的决策模式，其合作成果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成员国政府的意愿而非取

决于区域组织机构的独立运作。阿盟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间接地操纵在成员国政府的手中，其最

终的决策结果只是各国政府之间妥协的产物而已。 

在历史和现实中，阿盟的共同政策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若考虑到这类政策的专

业特点，区域层面的功能性机构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担负主要角色，如类似欧盟委员会或外务委员会

那样的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超国家功能性机构来主导利益调解、政策建议和政策实现。然而，阿盟的

制度安排没有出于这种考虑，如明确规定阿拉伯过渡议会无立法权等。因此，阿盟 19 个专项组织

只是附属性机构，主要起交流联系的作用。在寻求一体化突破口的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运作过程中，

阿盟建立了四个自由贸易区运作委员会，负责“推动阿拉伯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实施”
[6]173

。由于它

们不是决定和执行政策的超国家机构，所行使的监督协调职权只能被置于成员国政府的控制之下。

本来贸易区的建立意味着形成一个共同的对外贸易实体，需要一个有政策建议和执行权并作为共同

对外代表的超国家机构，实现共同管理，以便能排除阿盟各成员国因利益取向和执行政策的不同对

贸易区运转造成的干扰。然而就目前的制度安排而言，贸易区运作委员会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职权。

它们虽在不断地促进贸易自由化，但这些变化只是进一步强化了政府间协商决定构架的重要性，并

未推动设置超国家功能性机构，也没有显示出制度主义学者所谓的“溢出效应”。 

由此可见，阿盟的决策过程就其本质来说纯粹是政府间协调性质。按照制度主义理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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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一体化组织的动力主要来自成员国利益的契合，其决策机制能把各国的要求转换成具体的共同

政策，但对决策结果的接受程度则由成员国之间受益的多少决定。另外，共同利益能否转换为共同

政策与成员国之间的同质性有着密切关系。成员国之间利益交合点越多，越有可能产生共同的要求，

达成妥协，把共同要求转换成共同政策，反之则难以产生这样的政策效果。
[7]
 

政府间决策机制主导着阿拉伯一体化的整个决策过程，其政策输出主要取决于成员国能否在各

自的国家利益取向之间找到契合点。当前阿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在不同的利益优先性之

间寻找共同点将会变得更为困难。为了在不同的国家利益取向之间找到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产

生共同的或集体的政策，阿盟需要对利益和政策进行卓有成效的整合。功能机构的主动性和建议权

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让渡主权或部分主权，功能机构的主动性才能突破政府间协商的障碍。 

 

二、阿盟决策制度一体化领域的实践考察 
 
阿盟的决策过程缺乏真正意义上区域层面的运作，成员国实际上控制着阿盟一体化进程并成

为一体化的关键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作为理性行为体的成员国要推动一体化进程，只有在某些合

作收益大于单方面行动时才会产生共同政策或出现一致行动。
[7]
下文以经济和安全领域为例来考

察阿盟一体化的结果。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可能出现合作的收益大于单方面行动的情况，共同利

益的多少决定合作的程度，也直接影响一体化的深度。 

1．经济领域。在阿盟成员国之间，对外经济是共同利益最多、涉及主权较少的政策领域，

在此领域较易产生共同政策。但阿盟的发展表明，即使在此领域，各国对自身利益的优先考虑也

使得政府间协商的结果并不理想，1996 年以前没有真正实施所订立的各种泛阿拉伯经济计划。
[8]

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最后妥协可以证实这一点，自由贸易区计划初衷是为了应付外部发展的挑

战。阿盟各成员国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形成了集体政策倾向，它们需要加快建立一个规模化的阿

拉伯内部市场来应付外部发展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9]
由埃及提出的建立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计

划草案，得到 1996 年首脑会议的采纳，随后为阿盟成员国所接受。但各个国家对这个大市场的设

想充分显示了阿盟各成员国力图在这个发展中追求最大的国家利益，即在最终目标（关税同盟还

是自由贸易区）、实现增长的模式、减税期、参与各国的责任和义务等方面的分歧。
[10]

理事会的

最后决议是《十年内建成大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决定》，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并以协定的形式规定了

各国在减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实现区域内的自由贸易方面所承担的互惠义务。但实施这一协定

的具体做法则由各国自己规定。由于阿盟 22 个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

相当明显的差距，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成为影响经济合作的一个主要因素。阿盟国家相互依

存程度较低，地区层面上的制度没有很强的约束力，各成员国仍保留着许多扩大收益的政策手段，

以减轻由于履行条约义务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自由贸易区具体运作效果仍将取决于各成

员国的政策措施。阿盟虽可能演进为一个对外集体交涉的区域性实体, 但成员国在经济政策上的

自主权不会因此受到太大削弱。 

2．安全领域。对于阿盟而言，创造一个有利于内部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是成员国的共

同要求。但保障地区安全和稳定需要做到两点：首先是消除地区内部冲突的根源，包括消除成员

国之间历史遗留的争端，消除阿拉伯国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冲突的根源；其次是建立一个新的制

度构架来实现大国参与但不直接干预的外部安全保障。 

迄今，阿盟的努力结果是，一方面它为成员国提供了内部机制，让成员国增进了解，化解冲

突，维持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协调政策和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它为与阿拉伯安全问题有关各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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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国际论坛，包括阿盟成员国、中东地区的主要非阿拉伯国家、美国、俄罗斯、欧盟和中

国等。阿盟成员国在阿盟的构架下集体与第三方协商对话，形成集体外交。在第一个方面，这个

制度安排有其成功的一面，通过把该地区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吸入阿盟，纳入制度化的内部政治

协商对话机制，减少了争端发展为冲突的可能性；在第二个方面，如果阿盟注重的是形式而不是

实质内容，这个机制确实可以让成员国集体地出现在中东地区的国际舞台上。虽然这一制度安排

目前并没有使阿盟在安全方面成为成员国的对外代理人，但它使阿盟代表成员国与其他各方展开

某些谈判，以独立行为体的形式参与保障中东和平的制度构架，在这个制度构架内，阿盟有可能

由论坛转变为代理者。    

以上分析说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阿拉伯一体化的程度略有差别。通过建设自由贸易区、

与贸易区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谈判，阿盟已开始尝试在经济政策领域扮演代理人角色。在自由贸

易区正式启动后，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可能会导致成员国部分自主权的让渡，以便阿盟对自由贸易

区的运作实行共同管理并代表成员国与第三方进行交涉谈判。如果成员国达成共识，阿盟有可能

演变为有一定自主权的行为者。而在安全领域，成员国仍是主要行为者，阿盟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对内为成员国提供协商化解冲突的机制，对外为成员国集体和区域外行为者对话提供一个论坛。

制度安排是阿盟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扮演不同角色的一个重要原因，阿盟能否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将

取决于内部制度能否在外部压力下进一步演进，成为成员国的集体代理人或独立的行为体。 

 

三、以欧盟决策制度为参照对象的对比研究 

 

阿盟与欧盟一体化的差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在决策制度安排方面的差异尤其突出。欧

盟自一体化开始之时，就平行存在着政府间协商决定和超国家决策执行两种机制，即作为政府间

性质的决策机构，如欧洲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以及超国家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

等。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就是由共同体和政府间这两个机制相互作用而推动的，通过所谓“共同体

方法”，形成一套多元决策系统，各个机构权限不同，但分工相对明确，保持了在政策制定和执行

方面权力的相对平衡。欧盟委员会负责政策建议和政策执行，在提出建议、制定法规等方面享有

主导权；部长理事会对委员会的建议作出最终决定；在某些政策领域，欧洲议会参与决定。在部

长理事会这一制度构架中，虽然外交部长理事会最重要，但其他部长理事会也是制度化的安排。

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有效多数的决定方式，决策的效率有所提高。在政府间协商决定机制中，部

长理事会既向欧洲首脑会议提建议，又能独立地就某些政策作决定。欧洲首脑会议负责方针和指

导路线的制定。这种制度安排既有欧洲层面上由政府间和超国家两个机制产生的政策决定和执行，

又有欧洲层面下的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
[11]

 

由于这两个机制的平行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拥有内在驱动力。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

会之间的竞争使双方都力图在决策过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欧盟委员会依靠它在法规制定、

政策建议和政策执行方面的主导地位，凭着它和各种利益集团和智库的联系以及在具体政策方面

的专业知识，通过制定各领域的具体建议和政策法规，逐步加大了在法规方面的整合力度。这种

制度安排显示，无论是政府间的协商合作，还是超国家机构的政策建议和执行，无论是共同的对

内对外政策，还是具体的法律规章的制定，都有具体的机构负责，反映各方的共同需求。这样，

即使一体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停滞不前，其他方面的发展仍在继续。但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仍然

会出现与新的变化不相适应和不能满足内外部发展的要求。溢出效应产生的动力还不足以消除制

度深化和“东扩”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关系到制度深化的重要问题上，政府之间讨价还价后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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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妥协常与现实要求之间存在差距，超国家机构在政策建议方面的主动性难以克服政府间讨价还

价对决策效率形成的阻力。没有强大的外力和因此而产生的共同内部要求，在某些关系到自主权

让渡的政策领域，一体化的进程就会遇到重重阻力。与欧盟相比，从组织机构上看，阿盟有相对

完整的决策机构，但这些机构不具有任何超国家的功能。这是由于阿盟在经济上采取了自由贸易

区这种一体化形式，因此不涉及对外关税率，只需要建立政府间合作性质的协调机构，并不涉及

主权让渡。所以，它不可能像欧盟那样建立一种超国家形态的控制机制。另外，它的政治结构虽

存在机制化运作，但比较松散，没有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那样的超国家机构来进行运作。阿盟

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但其地区一体化模式的核心更强调成员国的主权绝对平等，反对建立正式

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坚持全体一致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这就是阿盟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

正如埃及学者所指出的，与欧盟不同，阿盟从未打算成为一个将要求成员国交出某些国家主权的

超国家组织，阿盟没有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那样的超国家机制来制定集体的政治政策。
[12]

 

 

四、结语 
 
影响阿盟框架下的阿拉伯一体化进展的变量很多，本文仅对诸多变量中的阿盟决策制度进行

了分析。可以看出，阿盟并未改变初创时期为适应政府间通过政治磋商化解冲突而设计的制度构

架，尽管阿盟当前一体化扩展的主要方向已转到经济方面，但政府间协商性质的决策仍然主导着

阿盟的决策过程。阿盟保留这一制度构架而不对它进行重大改进的事实说明，阿拉伯一体化刚刚

开始向“共同决策和共享资源”的方向发展，远未形成在阿盟框架下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

时它也反映出，在一体化进程中，阿盟国家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扩大收益并减少损失，特别是主权

方面的损失。阿盟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极为有限，一体化进程还未触及主权等内部深层问题，经

济政策和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实践已暴露出阿盟制度构架的局限性。和超国家的制度相比，政府间

性质的机制是民族国家在追求一体化的同时试图在各个政策领域尽可能保留主权或自主权的一种

选择，只有增加一体化实体内部的共同点才能减少这一机制安排对决策的阻碍。由于阿盟对成员

国的共同性问题考虑不够，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对未来的期待使成员国希望加强合作；二是在

阿盟层面上未对决策机制作出相应的改革以适应这些变化。这样，成员国通过“一致同意原则”

取得共识的可能性将变得更小，甚至决策和政策实现也变得更为困难，一体化政策领域将变得更

为狭窄。欧盟的经验表明，制度的改变是困难且漫长的，但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外来压力有助于促

使成员国产生新的共同利益要求并导致制度上的改革；为实现共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需要一个

超国家机构负责共同政策的建议，保障共同政策和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从而规制成员国的行为。    

伊拉克战争后，外来挑战的加剧促使阿拉伯国家积极寻求突破口，试图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

2004 年 3 月，阿盟决定进行机构改革；2005 年 1 月，阿盟提前启动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2006

年 3 月，阿拉伯首脑会议把阿拉伯一体化作为重要议程，以解决一体化进程中凸显的问题；2007

年 11 月，阿拉伯经济一体化委员会会议决定深化一体化进程。但 2009 年 1 月第一次经济首脑会

议并未出现期待的突破。
[13]

因此，从阿盟成员国的一系列举措中不难判断，阿盟在制度方面并未

打算进行本质上的变革，似乎仅在寻找一条既能保持成员国主权，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一体化

要求的新路。这与阿拉伯国家现实需求相左，也与一体化理论和成功经验相悖。
[14]5-6

不论是由于

“溢出效应”或是通过政府间的讨价还价，一体化既然是一种地区主义的具体实现，它的发展必

然以把国家的部分主权或自主权逐渐让渡给地区性实体为代价。阿盟缺乏独立有效的政策工具和

超国家的政策执行机构，其内外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员国，而考虑到成员国的“共同责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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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担这份责任的实际能力，短时间内阿盟很难像欧盟或东盟那样拥有稳定、积极和有效的对内

对外制度，来推进一体化的发展，从而成为地区甚至国际事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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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b League’s Decision-making System and Integration 

 CHEN Wanli ＆ ZHAO Ju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 of Arab League decision-making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s on Arab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 Arab 
League makes its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and negotiations. Theoretically, only in some 
policy fields where cooperation outperforms unilateral action, can such a decision institution lead to 
mutual policies and unanimous actions. While practically, this system lacks efficient operations on the 
regional level. Even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or security, where member states share more mutual 
interests, the integrative cooperation of Arab League is confined in the limited policy framework, with 
minimum agreements as its outcome. Experience from EU suggests that there must be a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 to propose draft, supervis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e 
the behaviors of relevant nations. The integrative direction and outlook of Arab League depends exactly 
on its future decision-making system. 
Key Words  Arab League; Decision-making System; Regional Integation; Middle East Reg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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